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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8）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陳昌達先生獲委任為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由2006年3月22日起生效。陳先生同時獲委任為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的成員。

除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的成員
外，陳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集團之其他成員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職務。

陳先生，56歲，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和澳洲會計師公會資深會
員，彼亦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及香港公司秘書公會的會員，陳先生於澳
洲中昆省大學獲財務管理碩士學位。彼曾於香港政府稅務局服務33年，並於2005年
初退休。

本公司並無與陳先生簽訂任何服務合約，其任期將直至本公司於2006年召開的股東
週年大會結束為止，屆時彼將符合資格膺選連任。按照本公司之章程細則，陳先生
有權收取本公司董事會批准之董事酬金。陳先生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
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關係。於本公佈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
先生並無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

就陳先生被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言，並無有關此項委任而須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的條文予以披露的資
料，陳先生亦無涉及任何根據該等上市規則條文而需予披露的事宜，且並無任何其
他本公司股東需要知悉的事項。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張春廷

香港，2006年3月22日

在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張春廷、鄧榮均、熊光陽、何林麗屏；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馮力、蔡錦輝及陳昌達組成。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